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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切实解决优抚对象医疗困难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障办法》《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山东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优抚对象进行医疗保障以及相关的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优抚对象是指具有本市户籍且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领取定期抚恤金或者生活补助的下列人员：  
（一）残疾退役军人；
（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三）在乡复员军人；
（四）参战退役军人；
（五）参试退役军人；
（六）带病回乡退役军人。
第四条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应当坚持待遇与贡献匹配、普惠与优待叠加原则。
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相应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医疗救助和医疗优待等待遇。
第五条  优抚对象享受医疗保障待遇水平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保证优抚对象现有医疗待遇不降低。
逐步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和优抚医疗补助为主体，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医疗、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慈善服务等为补充的相互衔接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筹措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优抚医疗补助资金来源为：
（一）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
（二）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资金；
（三）依法接受的社会捐助资金；
（四）依法筹措的其他资金。
优抚医疗补助资金在中央、省财政专项补助的基础上，由市、县两级分别按照20%和80%的比例足额列入财政预算。市级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优抚对象人数较多的地区给予适当倾斜。
第七条  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用于补助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部分，由统筹地区财政部门根据参保人数和补助标准，直接核拨至社会保障基金专户，并纳入该财政专户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专账中核算；用于补助其他事项的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应按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供的用款计划审核拨付。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缴费补助、医疗费用补助，不得用于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医疗机构补助、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工作经费等支出。要专款专用，严禁贪污、挪用、截留、挤占。（医保部门）
第八条  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有工作单位的，其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缴纳；所在单位确有困难和无工作单位的，由其户籍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以统筹地区上一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经统筹地区医疗保障、财政、税务部门审核确认后，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统一给予缴费补助。（财政、医保、税务部门）
第九条  七至十级残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已就业的，随所在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由所在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缴费；所在单位确有困难的，其单位缴费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予以资助；
无工作单位或者下岗失业且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既可以继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继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同步参加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仍按照原缴费基数缴费，按照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使用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予以资助；（其缴费办法由设区市的有关部门制定）
未就业的，可以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无工作单位或者下岗失业且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符合城乡医疗救助资助参保条件的由城乡医疗救助基金予以补贴，其他个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确有困难的，由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予以适当补贴。
第十条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按照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进行计算，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七至十级残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凡累计缴费年限不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继续缴费至最低年限。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所需资金、其他人员需单位缴纳资金由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予以补助。（医保部门）
第十一条  移交政府安置军队离退休干部退休士官中的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医疗保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在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含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下同）和住院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大病保险等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由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予以补助。
第十三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七级至十级残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在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由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予以定额门诊补助，七级至十级残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补助比例为60%，每人一年内最高补助不超过2000元；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补助比例为50%，每人一年内最高补助不超过1500元。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七级至十级残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在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经医疗保障各项待遇报销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由优抚医疗补助资金按规定予以补助，七级至十级残疾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在乡复员军人补助比例为80%；参战退役军人、参试退役军人、带病回乡退役军人补助比例为70%。（具体补助标准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优抚对象所享受的抚恤标准和现有医疗保障水平等因素确定。）
第十四条  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医疗费用，参加工伤保险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解决。未参加工伤保险，但医疗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解决，所在单位确有困难和无工作单位的，从优抚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
因战因公致残的残疾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申请，由其户籍所在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上报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由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市级人社部门组织医疗卫生专家小组进行确认，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旧伤复发医学鉴定意见。认定旧伤复发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规定及时申请工伤认定。不认定旧伤复发的，由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合市级人社部门另外组织医疗卫生专家小组进行复核，第二次鉴定结果为最终结果。鉴定结果与第一次一致的，第二次鉴定费由申请人承担。（人社部门）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各项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诊疗、合理收费，并可以视优抚对象病情，采取开通急诊、急救绿色通道、组织专家会诊等医前救助措施。
实行优抚对象诊疗用药告知制度。凡基本医疗保障中规定报销（补偿）范围以外的诊疗项目和医疗用药，医疗机构应当提前告知就医就诊的优抚对象。（卫健部门）
第十六条  优抚对象到医疗机构就医时按规定享受优待服务，医疗机构应当公开对残疾退役军人优先、优惠的医疗服务项目。
残疾退役军人优先享受家庭医生签约和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对优抚对象自愿减免有关医疗费用。（卫健部门）
第十七条  优抚对象在荣军优抚医院就医时凭有效证件享受优惠体检、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等优待服务，并享受下列医疗费用减免优惠：
（一）免收门诊挂号费、普通门诊诊疗费、门诊出诊费、专家挂号费、急诊挂号费、急诊观察床位费和病房的空调费、暖气费；
（二）检查治疗项目费用减免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根据医疗机构的申请，审核认定优抚医疗优先优惠定点机构。
优先优惠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开设优抚对象专用窗口，建立医疗专用档案，并在醒目位置公示优抚对象优先优惠项目和优抚对象就医流程，为优抚对象减免有关医疗服务费用和提供优先优惠服务。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推进优抚对象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补助等费用实行“一站式”联网结算，努力实现资源协调、信息共享、结算同步，减轻优抚对象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医保部门）
第二十条  优抚对象因患大病医疗费用支出数额较大，在充分享受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大病保险报销、城乡医疗救助、优抚医疗补助等普惠性保障政策以及医疗机构减免后，个人负担仍有较大困难的，由个人提出申请，经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批准后，由医疗补助资金予以一次性救助。个人负担资金10000元（含）-50000元救助10%，50000元（含）-100000元救助20%，100000元（含）以上救助30%。每年救助不超过一次。
第二十一条  具有双重或者多重身份的优抚对象，按照就高原则享受医疗待遇。
第二十二条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财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管理并组织实施。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切实履行以下职责：
（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严格优抚对象的审核工作，组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补助，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结算，研究处理医疗保障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按照规定使用；
（二）财政部门应当将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列入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检查；
（三）卫生健康部门应组织医疗机构为优抚对象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规范医疗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支持、鼓励和引导医疗机构制定相关优待服务政策，落实优先优惠服务措施；
（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做好参加工伤保险的因战因公致残残疾退役军人旧伤复发医疗费用支付工作和共享工伤鉴定医疗专家库工作；
（五）医疗保障部门应将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覆盖范围，并做好已经参保优抚对象的医疗保障服务管理工作，保障参保优抚对象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待遇；协助审核结算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在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门诊补助费用，一级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优抚对象住院医疗补助费用等资金，支持优抚对象医疗费用“一站式”结算。
第二十三条  优抚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给予医疗补助：
（一）因违法犯罪由省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中止或者取消其相关待遇的；
（二）未按照规定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
（三）因自杀、自伤、打架斗殴、吸毒、酗酒等涉及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医疗费；
（四）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应当由第三方支付的医疗费；
（五）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医疗补助的。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情况，积极配合优抚医疗保障工作的调查核实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区县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优抚对象医疗资金保障、参加保险缴费渠道、医疗优待、救助和补助标准、费用结算方式、残疾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等方面的具体实施细则，保证优抚对象医疗待遇得到有效落实。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 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 月30日。
